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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BUTONG GROUP
不同集團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090）

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止年度
全年業績公告

不同集團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綜合
全年業績，連同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比較數字。下列全年業績乃根據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會計準則編製並已經審計委員會審閱。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5年 2024年 變動

（人民幣千元，每股盈利除外） (%)
收入 1,445,823 1,248,875 15.8
毛利 715,760 629,054 13.8
除稅前溢利 127,307 116,706 9.1
年內溢利 65,198 58,516 11.4
年內經調整純利(1)

 （非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計量） 135,560 110,878 22.3
EBITDA(2)（非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計量） 163,034 164,396 (0.8)
經調整EBITDA(3)

 （非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計量） 214,966 191,373 12.3

每股盈利（人民幣元）
－基本 1.02 1.08 (5.6)
－攤薄 1.01 1.08 (6.5)

附註：

(1) 我們將年內經調整純利（非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計量）定義為年內溢利，並就 (i)上市開
支、(ii)以權益結算的股份支付費用及(iii)可贖回優先股的利息進行了調整。

(2) 我們將EBITDA（非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計量）定義為年內溢利，並就(i)物業、廠房及設備
折舊、(ii)使用權資產折舊、(iii)無形資產攤銷、(iv)融資成本、(v)利息收入及(vi)所得稅
開支進行了調整。

(3) 我們將經調整EBITDA（非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計量）定義為EBITDA（非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計量），並就(i)上市開支及(ii)以權益結算的股份支付進行了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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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資料
合併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止年度
（以人民幣列示）

附註 2025年 2024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2 1,445,823 1,248,875
銷售成本 (730,063) (619,821)

毛利 715,760 629,054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3 39,288 20,372
銷售及分銷開支 (457,526) (391,116)
行政及其他開支 (124,936) (91,497)
研發開支 (25,426) (21,411)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虧損 (112) (24)

經營溢利 147,048 145,378

財務成本 4(a) (19,635) (28,672)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106) –

除稅前溢利 4 127,307 116,706

所得稅開支 5 (62,109) (58,190)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年內溢利 65,198 58,516

年內其他全面收益
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本公司財務報表產生的匯兌差額 (9,995) –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附屬公司財務報表產生的匯兌差額 2,182 (2)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57,385 58,514

每股盈利 6
－基本（人民幣元） 1.02 1.08
－攤薄（人民幣元） 1.01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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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財務狀況表
於2025年12月31日
（以人民幣列示）

於12月31日
附註 2025年 2024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78,144 56,813
使用權資產 42,898 45,293
無形資產 23,545 29,450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628 –
遞延稅項資產 25,532 25,722

270,747 157,278

流動資產
存貨 107,297 98,613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7 142,186 64,119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
 的金融資產 30,155 31,039
可收回所得稅 982 –
受限制銀行存款 25,523 9,69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882,607 217,120

1,188,750 420,586

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10,670 40,000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8 291,771 167,367
合同負債 20,335 11,845
應付所得稅 24,290 31,896
租賃負債 6,397 6,570
撥備 6,275 6,244

359,738 263,922

流動資產淨額 829,012 156,66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099,759 313,942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5,327 8,297
可贖回優先股 – 348,428

5,327 356,725

資產╱（負債）淨額 1,094,432 (42,783)

資本及儲備 9
股本 64 39
儲備 1,094,368 (42,822)

權益╱（虧絀）總額 1,094,432 (42,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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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財務報表附註

1 重大會計政策

(a) 合規聲明

該等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計準則（該準則包括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
公會」）頒佈的所有適用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
計準則」）及詮釋）及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編製。該等財務報表亦符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的適用披露規定。本集團所採用的主要會計政策披露如下。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若干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計準則，該等準則於本集團當
期會計期間首次生效或可供提早採納。附註1(c)載列因首次應用該等發展而導致的會計政策變
動，惟僅限於與本集團於該等財務報表所反映之當期會計期間相關者。

(b) 合併財務報表的編製基準

於本公司註冊成立前，上述主要業務由布童物聯網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布童科技」）及其附
屬公司進行。為籌備本公司股份於聯交所上市而理順企業架構，本集團進行了重組（「重組」）。
於重組完成後，本公司於2024年4月成為組成本集團的公司的控股公司。

重組主要涉及將若干新成立且並無實質業務營運的實體，作為布童科技的新控股公司。重組前
後，本集團所有權的經濟實質及業務並無變化。因此，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
報表已編製及呈列為布童科技及其附屬公司財務報表的延續，重組前的資產及負債按歷史賬面
值確認及計量。

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以及本集團於一間聯營
公司的權益。

本公司的功能貨幣為港元（「港元」）。綜合財務報表以人民幣呈列，人民幣亦為本公司在中國內
地營運的附屬公司的功能貨幣。除另有指明外，所有數值均四捨五入至最接近的千位數。

(c) 會計政策變動

本集團已就本會計期間對該等財務報表應用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修訂
本）外幣匯率變動的影響－缺乏可兌換性。該修訂對該等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原因為本集
團並無進行任何外幣不可兌換為另一種貨幣的外幣交易。

本集團並未應用任何於本會計期間尚未生效的新準則或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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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入及分部呈報

(a) 收入

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為設計、研發、生產及銷售育兒產品。

本集團的主要營運決策者為本集團的首席執行官，其審閱本集團整體的經營業績，以作出有關
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的決策。因此，本集團有一個可呈報經營分部，故並無呈列可呈報分部資
料。

(i) 收入劃分

按主要產品類型對來自與客戶合約收入的劃分如下：

2025年 2024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範圍內之來自
 與客戶合約的收益：

按主要產品類型劃分
出行場景
－嬰兒推車及配件 214,678 238,142
－兒童安全座椅 165,736 207,407
－嬰兒腰凳 85,839 125,082

小計 466,253 570,631

睡眠場景 189,851 223,456
餵養場景 164,653 66,521
嬰幼兒護理場景 625,066 388,267

總計 1,445,823 1,248,875

按收入確認時間劃分
－在某時間點 1,445,823 1,248,875

本集團擁有的客戶群多元化，只有一名客戶的交易額超過本集團收入的10%。於截至2025年及
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向該客戶銷售產品的收入，（包括向本集團已知受該等客戶共同控制
之實體的銷售）載列如下。

2025年 2024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客戶A 193,634 161,526

(ii) 日後預期將予確認來自於報告日期已存在的合約收入

於2025年12月31日，本集團已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第121段中的實務簡化方法應用於其
產品銷售合約，由此，當本集團履行產品銷售合約項下的剩餘履約義務時（預期期限不超過一
年），未就與本集團將有權獲得的收入披露有關與未來確認的收入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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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地理資料

下表載列有關本集團從外部客戶所取得收入所在地理位置，即貨物交付地點的數據。

2025年 2024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中國內地 1,443,945 1,248,270
海外 1,878 605

1,445,823 1,248,875

就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使用權資產而言，特定非流動資產（主要為物業、廠房及設備、使用
權資產以及無形資產）之地理位置位於資產之實際地點；就無形資產而言，位於經營地點。於
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止年度，除兩個位於香港的租賃單位（其使用權於2025年12月31日的價值
為人民幣3,262,000元（2024年：人民幣873,000元））外，本集團所有特定非流動資產均位於中國
內地。

3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2025年 2024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利息收入 6,474 3,209
以公允價值計入損益計量的金融資產的已變現及未變現收益淨額 4,549 2,856
政府補助(i) 27,654 15,282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收益淨額 1 –
外匯虧損淨額 (329) (1,743)
其他 939 768

39,288 20,372

(i) 政府補助主要指若干中國地方政府發放的各種無條件現金補貼。

4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

(a) 財務成本

2025年 2024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可贖回優先股利息 18,430 25,385
銀行貸款利息 579 2,788
租賃負債利息 626 499

19,635 28,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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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員工成本

2025年 2024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115,374 98,683
界定供款退休計劃供款(i) 6,968 5,062
以權益結算的股份支付費用 26,867 9,814

149,209 113,559

(i) 於中國成立的本集團附屬公司的僱員參加當地市政府管理的界定供款基本養老金計劃。據
此，這些公司必須根據當地市政府協議的僱員薪金的一定比率向該計劃供款。這些公司的
僱員當到達其正常退休年齡時有權享有上述退休計劃按中國平均薪金水平百分比計算的福
利。

在香港註冊成立的附屬公司根據香港《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為受香港《僱傭條例》保障
的受僱僱員設立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強積金計劃」）。該強積金計劃為界定供款退休計劃。
根據強積金計劃，僱主及其僱員均須按僱員有關薪金的5%為強積金計劃作出供款，而每
月有關薪金上限為30,000港元。計劃供款實時歸屬，並無已沒收供款可供本集團用作減低
現有供款水平。

除上述供款外，本集團並無其他責任支付其他退休福利。

(c) 其他項目

2025年 2024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售存貨成本# 730,063 619,821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8,633 9,507
使用權資產折舊 7,654 6,446
無形資產攤銷 6,279 6,274
未計入租賃負債計量的租賃開支－短期租賃 1,128 1,238
核數師薪酬
－核數服務 2,200 240
－其他服務* 3,750 1,880
上市開支 25,065 17,163

# 已售存貨成本包括與員工成本、折舊及攤銷開支有關的人民幣19,291,000元（2024年：人
民幣19,090,000元），該等金額亦已計入上文或附註2(b)按各項開支獨立披露的相關總額
內。

* 其他服務開支包括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上市開支人民幣3,600,000元（2024年：
人民幣1,880,000元），該金額亦已計入上文單獨披露的上市開支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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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開支

(a) 合併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中的稅項包括：

2025年 2024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稅項：
年內撥備 61,919 58,705

遞延稅項：
暫時性差額的產生及撥回 190 (515)

62,109 58,190

(i) 根據開曼群島及英屬維爾京群島（「英屬維爾京群島」）的稅務法規及規則，本集團無須繳
納開曼群島或英屬維爾京群島的任何所得稅。

(ii) 2025年香港利得稅撥備按該年度預估應課稅溢利的16.5%（2024年：16.5%）計算，惟本
集團的一家附屬公司（其為利得稅兩級制下的合資格企業）除外。就該附屬公司而言，首
2,000,000港元應課稅溢利按8.25%繳稅，而餘下應課稅溢利則按16.5%繳稅。該附屬公司
的香港利得稅撥備按2024年相同基準計算。

(iii) 除非下文另有說明，否則本公司位於中國內地的附屬公司須遵守25%的中國所得稅率的應
課稅收入。

根據中國財政部及國家稅務總局聯合頒佈之《關於進一步實施小微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的
公告》（財稅[2023]12號）的相關規定，符合從業人數不超過300人、資產總額不超過人民
幣50百萬元及年度應納稅所得額不超過人民幣3百萬元標準的合資格小型微利企業，有
權享受稅收優惠待遇。具體而言，就其年度應納稅所得額不超過人民幣3百萬元（含）的
部分，自2023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期間，按年度應納稅所得額的25%計算，並按
20%的稅率繳納所得稅。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五家（2024年：七家）附屬
公司符合上述標準，並有權享有優惠稅率。

(iv) 根據中國內地相關稅收規章，合格研發開支可用作所得稅目的的加計抵扣，因此，截至
2025年及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合格研發開支的額外100%可視作可抵扣開支。

(v) 中國所得稅法律及其相關實施條例亦就自2008年1月1日起累計的盈利自中國撥付的股息
分派徵收10%的預扣稅，惟根據稅務協定╱安排調減者除外。2008年1月1日之前產生的
未分派盈利可豁免繳納該預扣稅。

由於本集團可控制本集團中國附屬公司溢利分派的金額和時間，故僅就預期於可見將來分
派該等溢利計提遞延稅項負債撥備。

於2025年12月31日，就本集團中國附屬公司保留溢利的應繳預扣稅而言，董事預計在可
預見未來將有關溢利分派至中國內地境外，故並無確認遞延稅項負債（2024年12月31日：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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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本公司於美國紐約的附屬公司BEBEBUS GROUP USA INC.，應根據相關美國稅法就其應
課稅收入繳納美國聯邦企業稅及紐約州所得稅。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止年度，適用的美
國聯邦企業稅率為21%，而紐約州所得稅率為6.0%至6.5%。

(vii) 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公司於印度尼西亞註冊成立的附屬公司PT BEBEBUS 
INTERNATIONAL INDONESIA，須就於印度尼西亞產生的任何估計應課稅溢利按22%的
法定稅率繳納印度尼西亞企業所得稅（「印度尼西亞企業所得稅」）。

(b) 按適用稅率計算的所得稅開支與會計利潤之間的對賬：

2025年 2024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除稅前溢利 127,307 116,706

按有關稅務司法權區的適用稅率計算除稅前溢利的名義稅項 39,766 36,942
享有優惠稅率的附屬公司的稅收優惠 (320) (834)
合格研發費用附加扣除 (4,556) (4,829)
不可扣稅開支的稅務影響 27,219 26,911

62,109 58,190

6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誠如附註1(b)所披露，本集團進行了重組，據此，本公司於2024年4月成為本集團的控股公司。
於本公司註冊成立前，主要業務由布童科技及其附屬公司經營。就計算基本每股盈利而言，重
組前視為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乃假設重組自2024年1月1日起發生而釐定。

每股基本溢利乃根據本公司普通權益股東應佔溢利人民幣65,198,000元（2024年：人民幣
58,516,000元）及年內已發行或視為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64,227,000股（2024年：53,943,000
股）計算，計算方式如下：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025年 2024年
千股 千股

於1月1日的已發行普通股 54,218 53,774
可贖回優先股重新指定為普通股的影響 – 169
首次公開發售完成後發行股份的影響 3,008 –
可贖回優先股轉換為普通股的影響 7,001 –

於12月31日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64,227 53,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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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每股攤薄盈利

每股攤薄盈利的計算乃基於本公司普通權益股東應佔利潤人民幣65,198,000元（2024年：人民幣
58,516,000元）及普通股加權平均數64,493,000股（2024年：53,943,000股），計算如下：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攤薄）

2025年 2024年
千股 千股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基本） 64,227 53,943
股份為基礎的付款安排的影響 266 –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攤薄） 64,493 53,943

7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2025年 2024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相關應收款項：
－貿易應收款項（扣除虧損撥備） 54,110 31,369
－應收票據 110 –

54,220 31,369

預付款項及按金：
－廣告及推廣開支預付款項 35,093 12,948
－採購原材料及商品預付款項 2,443 2,668
－上市開支預付款項 – 2,834
－按金 6,554 5,120

44,090 23,570

其他應收款項：
－應收貸款 30,000 –
－可收回增值稅 5,990 3,159
－應收關聯方款項 2 175
－其他 7,884 5,846

43,876 9,18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總額 142,186 64,119

本集團的所有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預期將於一年內收回或確認為開支。

應收貸款指向第三方供應商提供的計息貸款。根據貸款協議，該貸款按年利率3.50%計息，並
須於2026年11月全數償還。於2026年3月4日，本集團已收取部分償還款項人民幣15,0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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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應收款項之賬齡分析

於報告期末，基於收入確認日期的貿易應收款項淨額的賬齡分析如下：

2025年 2024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90天內 54,110 31,369

8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2025年 2024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付款項 129,493 82,638

應付票據 50,713 42,447

物業、廠房及設備應付款項 65,684 –

應計薪金及僱員福利 23,580 16,960

上市開支應付款項 – 8,263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22,301 17,059

291,771 167,367

所有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預期將於一年內結清或按要求償還。

於報告期末，基於發票日期的貿易應付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2025年 2024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90天內 129,019 82,315

91至180天 474 323

129,493 82,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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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股本、儲備及股息

(a) 股本及股份溢價

普通股數目 股本 股份溢價
千美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普通股，已發行及繳足：
於2024年1月1日 50,630,160 5 36 –

發行普通股 3,588,118 -* 3 –
普通股重新指定為可贖回優先股 (444,000) (-*) (-*) –
可贖回優先股重新指定為普通股 444,000 -* -* 2,682

於2024年12月31日及2025年1月1日 54,218,278 5 39 2,682

發行有關首次公開發售之普通股 10,980,900 1 7 686,098
可贖回優先股轉換為普通股 25,552,200 3 18 366,840

於2025年12月31日 90,751,378 9 64 1,055,620

* 金額低於1,000美元╱人民幣1,000元。

普通股股東有權獲得不時宣佈的股息，並在本公司會議上每股享有一票表決權。所有普通股在
本公司剩餘資產的分配上享有同等權利。

於2024年1月9日及2024年4月22日，分別向2名投資者發行及配發1,228,840股及772,880股普通
股，而先前發行的444,000股普通股則重新指定為A輪優先股。於2024年9月26日，向WEILING 
HOLDING INC發行及配發1,586,398股普通股。

於2025年9月23日，本公司透過上市按發售價每股71.20港元發行10,980,900股普通股。經扣除
所有資本化上市開支後，上市所得款項淨額相當於人民幣686,105,000元。所得款項淨額中，人
民幣7,000元及人民幣686,098,000元分別計入本公司股本及股份溢價。

於上市完成後，合共25,552,200股優先股轉換為本公司普通股，導致向投資者發行的金融
工具賬面值人民幣366,858,000元分別轉撥至普通股股本人民幣18,000元及股份溢價人民幣
366,840,000元。

(b) 股息

於截至2025年及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公司或本集團目前旗下任何公司概無宣派或作出任
何股息或分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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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創立至今，不同集團一直致力於服務於高淨值家庭消費購買決策者（「家庭
CFO」）。本集團旗下首個品牌BeBeBus（一個專注於中高端育兒產品市場的品牌）
於過去幾年實現了跨越式發展。

於報告期內，我們的銷售收入達人民幣1,445.8百萬元，較2024年增長15.8%，年
內利潤達人民幣65.2百萬元，較2024年增長11.4%。我們的年內經調整純利（非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計量）為人民幣135.6百萬元，較2024年增加22.3%。

圍繞未來發展路徑，本集團確立「產品及服務升級與創新業務拓展雙軌並進」、
「提升用戶消費價值與拓展用戶人群雙線協同」的「雙輪驅動」戰略。依托現有的研
發體系，圍繞新增家庭生活場景持續推進科創孵化與產品創新，強化多品類協同
能力，持續推動不同集團圍繞家庭CFO全生活場景產品的全面發展，實現延鏈、
補鏈、強鏈的佈局升級。

持續打造以用戶為中心的設計

我們的產品開發方法使我們在市場脫穎而出，令我們能夠挑戰傳統標準和推出遠
超用戶期待的創新產品。我們通過關注用戶需求打造在設計、功能及用戶體驗方
面均出類拔萃的產品。我們把握用戶需求，引領行業趨勢。我們專門的用戶行為
研究團隊採用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為了提升用戶體驗，我們通過分析所銷售產
品生命週期各個階段，從包裹配送和安裝到日常使用，對設計和功能上的潛在改
進方向進行探索及發現。除了詳細的行為研究及用戶體驗分析外，我們還利用市
場報告、社交媒體、調查及訪談加深對用戶偏好及痛點的了解。此綜合方法使我
們能夠發現市場空白，開發直接響應用戶需求的產品。

我們持續監測用戶反饋，並利用這些反饋來指導我們的產品開發。這形成了一個
正向反饋循環，吸收真正的用戶需求推動未來的創新，幫助我們跟上不斷變化的
消費者需求。我們認為我們把握用戶需求及開發創新產品的能力是我們當前成功
的關鍵驅動因素，並將持續推動未來的增長。

我們已成立由致力於用戶研究、工業設計、結構設計、視覺設計及模具工程的多
個團隊組成的專屬研發部門。於報告期末，我們的研發部門由100名員工組成，
且其中眾多人士均為擁有豐富的行業及產品開發經驗的行業資深人士。於報告期
內，我們的研發支出為人民幣25.4百萬元，佔同期我們總收入的1.8%。於2025年
12月31日，我們在中國獲得了223項註冊專利及19項國際註冊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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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展銷售渠道並提升營銷表現

我們已制定一項通過多樣觸點與用戶建立聯繫的銷售策略，使我們能夠廣泛覆蓋
各種場景的受眾，並確保無縫的購物體驗。我們的網絡包括線上及線下渠道，包
括中國的主流電商平台、社交媒體及直播網絡，以及實體零售店。這種方法使我
們能夠隨時隨地滿足用戶需求，提升用戶的購物體驗並通過多種渠道加強我們的
品牌影響力。

我們為每個銷售渠道制定量身定制銷售策略。對於天貓及京東商城等電子商務平
台，我們利用對其排名及推薦系統的了解，通過定向營銷增加網店客流量並提高
轉化率。在抖音等社交媒體平台上，我們開設自營商店或將購買鏈接直接納入
內容中，無縫連接探索及購買，創造流暢的購物體驗。線下銷售方面，我們與
中國領先的產品零售商以及逾300個城市的經銷商合作。為支持我們的分銷合作
夥伴，我們提供按他們用戶特徵量身訂製的營銷材料、宣傳資源及銷售培訓。此
外，我們通過與具有前瞻性的品牌合作，提供品牌聯名的兒童安全座椅，來探索
新的銷售機會，從而進一步擴大我們對相關消費群體的覆蓋範圍。

於報告期內，我們來自線上銷售渠道的收入由2024年的人民幣936.8百萬元增加至
人民幣1,053.4百萬元，佔報告期內我們總收入的72.9%。同期，我們的線下銷售
額由2024年的人民幣312.1百萬元增加至人民幣392.5百萬元，佔報告期內我們總
收入的27.1%。我們的線下銷售額大幅增長主要由於我們擴大於經銷商或重點客
戶經營之第三方門市的佈局。

我們的線下業務連同數字化策略為消費者提供親自體驗我們產品的機會。我們相
信，銷售網絡使我們能夠加深與用戶的關係，更好了解用戶需求並積極響應他們
的需求，推廣我們的品牌價值，倡導高質量生活方式，最終增強客戶忠誠度。

通過強大的製造及供應鏈管理能力實現創新

我們在寧波擁有並經營一處佔地面積約14,111平方米的先進生產設施，該設施將
精密製造與靜態測試相結合。這一生產設施實現了早期樣品的自主製造及實時評
估，從而加快了我們的產品開發過程。通過這種方式，我們可迅速將創新理念轉
化為有形產品，並以及時及經濟高效的方式優化設計。

我們的工業體系支持高質量產品的精密製造工藝。我們堅持嚴格的質量標準，位
於寧波的自有工廠持有ISO9001質量管理認證以及IATF16949認證（一項通常為汽
車供應商而準備的標準）。到目前為止，我們有能力自主製造我們所有的核心產
品。憑藉自身的製造能力，我們為供應商建立標準化流程及質量基準，提供最佳
實踐培訓，並對其運營實施直接監督，確保內外部生產線的質量始終如一。

我們的工廠以標準化流程運營，使我們能夠對每個生產階段進行精確控制。這種
靈活性允許內部製造與外包之間的高效對接，降低成本並減少潛在供應鏈中斷的
風險。為滿足不斷增長的需求，我們正在寧波建設第二家生產工廠，預計將於
2026年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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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展望

2026年，不同集團將改變本集團使命為「用AI重新定義高端家庭品質生活」，計劃
做AI的場景化、產品化、產業化落地。

2026年本集團計劃加大核心產品（即嬰兒推車、汽車安全座椅、嬰兒床及嬰兒餐
椅）的AI升級。本集團將會針對兒童成長線及圍繞家庭CFO開發適合海內外市場
的AI智能化產品。2026年下半年，寧波奉化新工廠將開啟運營，全面打造數字
化、智能化示範工廠，為未來多品類業務擴展奠定基礎。

品牌全球化作為不同集團的重要戰略路徑，一方面，以中國為中心實現供應鏈及
研發的全球一體化；另一方面，從渠道、產品和品牌方面，實現本土化。憑藉中
國全球領先的線上運營能力，摒棄傳統的「中國總部主導、海外為下屬機構」思
維，並考慮在不同國家佈置中心化管理，實現產品、流程、組織文化、市場運
營、股東及資本架構的獨立運作，將出海紅利向產業鏈縱深傳導，賦能中國消費
科技品牌順利出海遠航。

財務回顧

收入

於報告期內，我們主要透過銷售產品產生收入，包括：( i)出行場景（如嬰兒推
車及配件、兒童安全座椅及嬰兒腰凳），(ii)睡眠場景（如嬰兒床、嬰兒睡袋及枕
頭），(iii)餵養場景（如餐椅及餐具），及(iv)嬰兒護理場景（如紙尿褲及濕紙巾）。
我們的收入指已售貨品的淨值（經扣除增值稅、退貨撥備、回扣及折扣）。我們的
收入由2024年的人民幣1,248.9百萬元增加15.8%至2025年的人民幣1,445.8百萬
元，主要由於嬰兒護理場景的收入大幅增加。

下表載列截至2025年及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我們收入的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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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產品類型劃分

2025年
（人民幣千元）

百分比
(%)

2024年
（人民幣千元）

百分比
(%)

出行場景
 嬰兒推車及配件 214,678 14.9 238,142 19.1
 兒童安全座椅 165,736 11.5 207,407 16.6
 嬰兒腰凳 85,839 5.9 125,082 10.0

小計 466,253 32.3 570,631 45.7

睡眠場景 189,851 13.1 223,456 17.9
餵養場景 164,653 11.4 66,521 5.3
嬰兒護理場景 625,066 43.2 388,267 31.1

總計 1,445,823 100.0 1,248,875 100.0

出行場景

出行場景的銷售收入由2024年的人民幣570.6百萬元減少18.3%至2025年的人民幣
466.3百萬元，主要由於(i)嬰兒推車及配件的收入由2024年的人民幣238.1百萬元
減少9.9%至2025年的人民幣214.7百萬元；(ii)兒童安全座椅的收入由2024年的人
民幣207.4百萬元減少20.1%至2025年的人民幣165.7百萬元；及(iii)嬰兒腰凳的收
入由2024年的人民幣125.1百萬元減少31.4%至2025年的人民幣85.8百萬元，而此
主要歸因於市場競爭加劇導致銷售量下降。出行場景銷售收入佔我們總收入的百
分比由2024年的45.7%下降至2025年的32.3%。

睡眠場景

睡眠場景的銷售收入由2024年的人民幣223.5百萬元減少15.0%至2025年的人民幣
189.9百萬元，主要由於市場競爭加劇導致銷售量下降。睡眠場景銷售收入佔我們
總收入的百分比由2024年的17.9%下降至2025年的13.1%。

餵養場景

餵養場景的銷售收入由2024年的人民幣66.5百萬元增加147.5%至2025年的人民幣
164.7百萬元，受餐具產品銷量增長帶動，尤其是我們全新推出的奶瓶系列成為
市場暢銷產品。餵養場景銷售收入佔我們總收入的百分比由2024年的5.3%上升至
2025年的11.4%。

嬰兒護理場景

嬰兒護理場景的銷售收入由2024年的人民幣388.3百萬元增加61.0%至2025年的人
民幣625.1百萬元，主要由於線上渠道拓展成功帶動銷量大幅增長。嬰兒護理場景
銷售收入佔我們總收入的百分比由2024年的31.1%上升至2025年的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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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銷售渠道劃分

2025年
人民幣千元

2024年
人民幣千元

線上渠道
 自營店 724,576 677,144
 平台運營的網店 201,067 163,768
 私域 127,727 95,839

小計 1,053,370 936,751

線下渠道
 經銷商 279,719 199,028
 KA客戶 111,300 111,415
 體驗店 1,434 1,681

小計 392,453 312,124

總計 1,445,823 1,248,875

於報告期內，我們通過廣泛、多元化的銷售網絡銷售產品，將線下和線上渠道相
結合，以觸達廣泛消費者。我們的線上渠道覆蓋中國的主流電商平台及我們的私
域平台。我們的線下渠道主要包括向大型母嬰產品零售商等經銷商及KA客戶銷
售。

因此，我們來自線上銷售的收入（無論是絕對金額或佔總收入的百分比）持續增
加，並於2024年及2025年佔我們總收入的絕大部分。

銷售成本

我們的銷售成本由2024年度之人民幣619.8百萬元增加17.8%至2025年度之人民幣
730.1百萬元，主要由於收入增加15.8%，由2024年度之人民幣1,248.9百萬元增至
2025年度之人民幣1,445.8百萬元。

毛利

我們的毛利由2024年的人民幣629.1百萬元增加13.8%至2025年的人民幣715.8百
萬元，主要由於收入增加15.8%，由2024年度之人民幣1,248.9百萬元增至2025
年度之人民幣1,445.8百萬元。我們的毛利率由2024年的50.4%微降至2025年的
49.5%，主要由於毛利率相對較低的嬰兒護理產品於總收入中所佔比重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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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2024年的人民幣20.4百萬元增加92.9%至2025年的人民幣
39.3百萬元，主要由於(i)政府補助由2024年的人民幣15.3百萬元增至2025年的人
民幣27.7百萬元；(ii)利息收入由2024年的人民幣3.2百萬元增至2025年的人民幣
6.5百萬元，以及(iii)以公允價值計入損益入賬之金融資產之已實現及未實現淨收
益由2024年的人民幣2.9百萬元增至2025年的人民幣4.5百萬元。

銷售及分銷開支

我們的銷售及分銷開支由2024年的人民幣391.1百萬元增加17.0%至2025年的人
民幣457.5百萬元，主要由於 (i)推廣開支及 (ii)僱員福利開支均隨收入增長而上
升。銷售及分銷開支佔總收入的百分比則由2024年的31.3%略微上升至2025年的
31.6%。

行政及其他開支

我們的行政及其他開支由2024年的人民幣91.5百萬元增加36.5%至2025年的人民
幣124.9百萬元。我們的行政及其他開支佔總收入的百分比由2024年的7.3%增加
至2025年的8.6%，主要由於(i)僱員福利開支由2024年的人民幣41.3百萬元增至
2025年的人民幣63.2百萬元，乃主要由於僱員購股權計劃相關成本較截至2024年
12月31日止年度有所增加；及(ii)上市開支由2024年的人民幣17.2百萬元增加至
2025年的人民幣25.1百萬元。

研發開支

我們的研發開支由2024年的人民幣21.4百萬元增加18.8%至2025年的人民幣25.4
百萬元，主要由於我們業務規模的擴大。於2024年及2025年，我們的研發開支佔
總收入的百分比維持相對穩定，分別為1.7%及1.8%。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虧損

我們的貿易應收款項減值虧損由2024年的人民幣24千元增加367.0%至2025年的人
民幣112千元，乃主要由於2025年12月31日的貿易應收款項結餘增加。

財務成本

我們的財務成本由2024年的人民幣28.7百萬元減少31.5%至2025年的人民幣19.6
百萬元，乃主要由於可贖回優先股的利息由2024年的人民幣25.4百萬元減少至
2025年的人民幣18.4百萬元。

上市開支

於2025年，上市開支中，約人民幣25.1百萬元已於損益扣除。我們預計在未來將
不會產生有關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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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開支

所得稅開支由2024年的人民幣58.2百萬元增加6.7%至2025年的人民幣62.1百萬
元，乃主要由於我們的除所得稅前溢利增長。我們的實際所得稅率（按所得稅開
支除以除稅前溢利計算）由2024年的49.9%下降至2025年的48.8%。

年內溢利

由於上述原因，我們的年內溢利由2024年的人民幣58.5百萬元增加11.4%至2025
年的人民幣65.2百萬元。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2025年12月31日，我們的流動資產為人民幣1,188.8百萬元，包括現金及現金等
價物人民幣882.6百萬元及其他流動資產人民幣306.2百萬元。相比之下，於2024
年12月31日，我們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為人民幣217.1百萬元。現金及現金等價
物大幅增加乃主要由於自全球發售收取所得款項淨額。

於2025年12月31日，我們的流動負債為人民幣359.7百萬元，其中包括貿易及其
他應付款項人民幣291.8百萬元及銀行貸款人民幣10.7百萬元。

於2025年12月31日，我們有一年內到期的短期銀行貸款人民幣10.7百萬元，年利
率為2.4%。

我們採用審慎的現金管理及財務管理政策，以管理資本資源並緩減潛在風險。

重大投資及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的未來計劃

於2025年12月31日，我們並無持有任何重大投資，亦無重大投資或收購資本資產
的具體計劃。然而，我們將繼續物色新的業務發展及投資機會。

資產抵押

於2025年12月31日，人民幣25.5百萬元受限制存款已於若干銀行抵押用於一項貸
款及發行應付票據。

主要財務比率

於2025年12月31日，我們的資產負債比率（總負債除以總權益）為33.4%（於2024
年12月31日：不適用，因本集團處於權益虧絀狀況），而我們的流動比率（流動資
產除以流動負債）及速動比率（流動資產（不包括存貨）除以流動負債）分別為3.3倍
及3.0倍（於2024年12月31日：分別為1.6倍及1.2倍）。該等財務比率改善主要歸
因於全球發售所得款項淨額及本集團業務的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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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

於報告期內，我們並無任何重大收購或出售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

或然負債

於2025年12月31日，我們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外匯風險

本集團面臨的貨幣風險主要源自以相關業務功能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的交易或已
確認的貨幣資產及負債。由於本集團業務主要以人民幣開展，且大部分貨幣資產
及負債均以與各實體功能貨幣一致的貨幣計值，董事認為本集團並無面臨重大貨
幣風險。

非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計量

為補充我們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計準則呈列的合併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我
們使用並非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計準則所規定或並非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計準
則所呈列的年內經調整純利（非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計量）、EBITDA（非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計量）及經調整EBITDA（非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計量）作為額外財務計量以
評估我們的經營表現。

我們相信此等非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計量有助識別我們業務的相關趨勢，並為投資
者及其他人士在了解及評估我們的經營業績時提供有用數據。然而，由於有關計
量並無標準化涵義，呈列年內經調整純利（非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計量）、EBITDA
（非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計量）及經調整EBITDA（非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計量）與其他
公司所呈列的名稱類似計量項目可能不可比較。非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計量作為分
析工具具有局限性，股東及投資者不應將其獨立於本集團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會計準則所呈報的經營業績或財務狀況分析以外予以考慮，亦不應以其替代有關
分析。

我們將年內經調整純利（非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計量）定義為年內溢利，並就(i)上市
開支，(ii)以權益結算的股份支付費用，及(iii)可贖回優先股的利息進行了調整。
上市開支主要包括有關上市和全球發售所產生的專業費用。以權益結算的股份支
付費用指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前股份激勵計劃向合資格人士授予購股權相關的非
現金支出。可贖回優先股的利息指我們A輪、A+輪及B輪優先股的利息。我們將
EBITDA（非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計量）定義為年內溢利，並就(i)物業、廠房及設備
折舊、(ii)使用權資產折舊、(iii)無形資產攤銷、(iv)融資成本、(v)利息收入及(vi)
所得稅開支進行了調整。我們將經調整EBITDA（非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計量）定義
為EBITDA（非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計量）經上市開支及以權益結算的股份支付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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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達致上述非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計量而對我們利潤所作出的調整：

2025年 2024年 變動
（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 (%)

年內利潤 65,198 58,516 11.4
就以下各項調整：
上市開支 25,065 17,163 46.0
以權益結算的股份支付費用 26,867 9,814 173.8
可贖回優先股利息 18,430 25,385 (27.4)
年內經調整純利
 （非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計量） 135,560 110,878 22.3

年內利潤 65,198 58,516 11.4
就以下各項調整：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8,633 9,507 (9.2)
使用權資產折舊 7,654 6,446 18.7
無形資產攤銷 6,279 6,274 0.1
融資成本 19,635 28,672 (31.5)
利息收入 (6,474) (3,209) 101.7
所得稅開支 62,109 58,190 6.7

EBITDA（非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計量） 163,034 164,396 (0.8)

就以下各項調整：
上市開支 25,065 17,163 46.0
以權益結算的股份支付 26,867 9,814 173.8

經調整EBITDA
 （非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計量） 214,966 191,373 12.3

其他資料

人力資源

於2025年12月31日，我們共有669名僱員，包括403名銷售人員、109名生產人
員、100名研發人員及57名管理及行政人員。於報告期內，我們的員工成本（包括
薪酬、工資、津貼及福利）為人民幣149.2百萬元，其中以權益結算的股份支付為
人民幣26.9百萬元。

本公司於2024年9月26日採納首次公開發售前股份激勵計劃。詳情請參閱招股章
程「附錄四－法定及一般資料－D.股份激勵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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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建議派付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2024年：無）。

全球發售所得款項用途

股份於2025年9月23日於聯交所主板上市。自全球發售所收取的所得款項淨額（經
扣除包銷佣金及有關全球發售的其他開支）為約702.5百萬港元。

招股章程「未來計劃及所得款項用途」所載全球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的擬定用途並無
變動。全球發售所得款項淨額（以實際所得款項淨額按比例調整）將按招股章程
「未來計劃及所得款項用途」所載方式動用。

下表列示於2025年12月31日全球發售所得款項淨額使用狀況及動用概要以及預期
動用時間表：

全球發售
所得款項
淨額百分比

全球發售
所得款項

淨額

截至2025年
12月31日
止已動用
所得款項

淨額

於2025年
12月31日
未動用

所得款項
淨額結餘

未動用所得款項
淨額預期時間表（附註）

(%)（百萬港元）（百萬港元）（百萬港元）

提升我們的生產能力 25.7 179.7 12.1 167.6 2026年12月前

擴大我們於北美、歐洲及東南亞等海外市場的影響力 16.6 116.7 – 116.7 2029年12月前

品牌活動及我們銷售網絡的擴大 34.1 240.2 36.7 203.5 2029年12月前

研發新品 13.6 95.6 0.6 95.0 2029年12月前

營運資金和一般企業用途 10.0 70.3 6.9 63.4 2028年12月前

總計 100.0 702.5 56.3 646.2

附註： 動用剩餘所得款項淨額的預期時間表乃根據本集團作出的最佳估計而編製，可能因未來
發展及本集團無法控制的事件有所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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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期後重大事項

於2026年1月12日，董事會採納股份獎勵計劃，該計劃完全由現有股份撥付且將
不涉及發行任何新股份，有效期自採納日期起計10年。根據股份獎勵計劃將予授
出的股份總數不得超過本公司於採納日期已發行股份的10%。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集團並無報告期後之重大事項。

企業管治常規

本集團致力於維持高水平的企業管治，以保障股東的利益及提升企業價值及問責
性。本公司已採納企業管治守則之規定及守則條文。

本公司於有關期間一直遵守企業管治守則第2部所載的所有適用守則條文。

遵守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經向全體董事及可能
擁有本集團內幕消息的本集團僱員作出特定查詢後，彼等已確認彼等於有關期間
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除全球發售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有關期間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
司任何上市證券（包括銷售庫存股份）。於2025年12月31日，本公司並無持有任何
庫存股份。

審計委員會

審計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余振球先生、嚴健軍先生及陳穎琪女士組成。
審計委員會主席為余振球先生。

審計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合併財務報表及全年業
績，並認為該等報表乃遵守適用會計準則、上市規則及法律規定，且已作出充足
披露。審計委員會已審閱本公司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慣例，並討論與本公司風險管
理及內部控制有關的事宜。董事會與審計委員會就本公司採納的會計處理並無意
見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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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數師就年度業績公告的工作範圍

本集團的核數師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執業會計師）已同意，本公告所載本集團截
至2025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合併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合併財務狀況表及相關
附註的數字與本集團本年度合併財務報表所載金額一致。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就
此進行的工作並不構成鑒證工作，因此，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概不就本公告作出
任何意見或保證。

刊發年度業績及2025年年報

本公告刊登於聯交所網站( www.hkexnews.hk )及本公司網站( www.butong.com )。
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報將寄發予股東（如獲要求），並將於適當時候於
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登載。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AI」 指 人工智能

「審計委員會」 指 董事會審計委員會

「核數師」 指 本公司外部核數師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中國」或
 「中國大陸」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僅就本公告而言，除文義另
有所指外，不包括香港、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
特別行政區和台灣地區

「本公司」 指 不同集團，於2023年8月2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
立的獲豁免有限公司

「企業管治守則」 指 上市規則附錄C1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以公允價值計入損益」 指 以公允價值計入損益

「全球發售」 指 股份全球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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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或
 「我們」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或本公司與其任何一家或
多家附屬公司，視內容要求而定），或（按文義
所指）就本公司成為其現有附屬公司的控股公司
前的期間而言，則指於相關期間被視為本公司
附屬公司的附屬公司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港元」 指 香港法定貨幣港元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或「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會計準則」

指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上市」 指 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上市日期」 指 2025年9月23日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經不時
修訂、補充或以其他方式修改）

「主板」 指 聯交所運作的股票市場（不包括期權市場），獨
立於聯交所GEM且與其並行運作

「標準守則」 指 上市規則附錄C3所載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
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首次公開發售前
 股份激勵計劃」

指 本公司於2024年9月26日採納的股份激勵計劃

「招股章程」 指 本公司日期為2025年9月15日的招股章程

「研發」 指 研究及開發

「有關期間」 指 上市日期至2025年12月31日止期間

「報告期」 指 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止年度

「人民幣」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0001美元的普通股

「股份獎勵計劃」 指 本公司於2026年1月12日採納的股份獎勵計劃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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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美元」 指 美國法定貨幣美元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不同集團
董事會主席
汪蔚先生

香港，2026年3月20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汪蔚先生、沈凌女士及顏棟先生，及獨
立非執行董事嚴健軍先生、余振球先生及陳穎琪女士。


